
贺兰县人民政府

教育督导室文件
贺政教督发〔2023〕13 号

关于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督导检查
的通知

各中小学：

为了切实做好我县中小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，全面

掌握各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运行情况，决定开展全县义

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督导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导检查时间

2023 年 9 月 25 日起由责任督学分片区对全县义务教育学校

（含民办）进行督导检查。

二、督导检查内容



本次督导检查的内容：学校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项

指标完成情况。

（一）资源配置方面：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；

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；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、

艺术（美术、音乐）专任教师数；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；生

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；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；每百名学生拥有网

络多媒体教室数。

（二）政府保障程度方面：所有小学、初中每 12 个班级配

备音乐、美术专用教室 1 间以上；其中，每间音乐专用教室面积

不小于 96 平方米，每间美术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 90 平方米；所

有小学、初中规模不超过 2000 人，九年一贯制学校、十二年一

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均不超过 2500 人；小学、初中所有

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 45 人、50 人；不足 100 名学生村小学和

教学点按 100 名学生核定公用经费；教师 5 年 360 学时培训完成

率达到 100%；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达到 100%。

（三）教育质量方面：全县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 95%以上；

所有学校制定章程，实现学校管理与教学信息化；全县所有学校

按照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%安排教师培训经费；

教师能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，设施设备利用率达到较高

水平；所有学校德育工作、校园文化建设水平达到良好以上；课

程开齐开足，教学秩序规范，综合实践活动有序开展；无过重课

业负担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

（一)各学校要对照检查内容进行认真的自查，做好学校义

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各责任督学要根据督导检查内容进行细致的检查核实，

及时填写挂牌督导工作记录表。在检查过程中对发现的问题及时

提醒，并要求学校立即整改。

(三)督导检查结束后各片区要形成督导通报，要逐校列出问

题清单，于 10 月 13 日前将督导检查资料上报政府教育督导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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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